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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方达（北京）律师事务所

关于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方达（北京）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是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

境内法律执业资格的律师事务所。根据相关法律顾问协议，本所指派律师出席中

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以下简称“本次股

东会”），并就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参与表决和召集会议人员的资格、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有关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法律意见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

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其他相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已公开颁布并生效的法律、

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以下合称“中国境内法律”，仅为本法律意见书说明之

目的，不包括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的法律、法

规）以及《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具。

本法律意见书仅就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召集人、

表决程序是否符合相关中国境内法律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以及表决结果是否合

法、有效发表意见，并不对任何中国境内法律以外的国家或地区的法律发表任何

意见。本法律意见书的出具基于以下假设：（1）公司所提供的所有文件正本及副

本均为真实、准确、完整的；（2）公司已向本所披露一切足以影响本法律意见书

出具的事实和文件，且无任何隐瞒、疏漏之处。

本所及指派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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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法

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

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

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为本次股东会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事先书面同意，

本法律意见书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提供，或被任何第三方所依赖，或用作任何其他

目的。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本次股东会决议按有关规定予以公告。

本所律师根据现行有效的中国境内法律的要求，按照中国律师行业公认的业

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题述事宜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关于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董事会关于《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5

年年度股东会的通知》已于 2026 年 5 月 30 日刊登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zse.cn/）和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规定条件的媒体。公司另

亦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网站向公司 H 股股东发布了关于召开本次股东会

的股东通告。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召开，现场会议于

2026年 6月 23日（星期二）下午 14:30在长沙市银盆南路 361 号公司办公楼二

楼多功能会议厅召开，网络投票时间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

投票的时间为本次股东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2026年 6月 23日上午 9:15

至 9:25、9:30至 11:30和下午 13:00至 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的时间为本次股东会召开当日（2026年 6月 23日）上午 9:15至下午 15:00期间

的任意时间。

根据公司于 2026年 5月 30日公告的《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5

年年度股东会的通知》，本次股东会召开通知的公告日期距本次股东会的召开日

期已达 21日，符合中国境内法律的规定，亦符合《公司章程》。

本所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国境内法律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关于参与表决和召集股东会人员的资格

经本所律师核查，参与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现场表决的股东（包括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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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人）共计 18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共计 2,772,118,852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32.531458%。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以及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

司提供的网络投票数据和统计结果，参与 2025 年年度股东会现场表决和网络投

票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共计 1,410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共计

3,226,558,93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7.864418%；通过网络投票系统

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由网络投票系统提供机构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验证其身

份。

经本所律师验证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文件等

资料，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资格符合有关中国境

内法律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其中，出席本次股东会的 H股股东资格由香港

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协助公司予以认定。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根据中国境内法律的规定以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董事会有权召集本次股东会。除现场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外，现场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会的还包括公司的部分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等。

本所认为，参与本次股东会表决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召集人

的资格合法、有效。

三、关于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经本所律师见证与核查，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

方式就提交本次股东会审议且在公告中列明的事项进行了投票表决。现场投票结

束后，公司股东代表及本所律师共同进行计票、监票。公司结合深圳证券信息有

限公司提供的统计结果，合并统计现场和网络投票得出的表决结果如下：

1、《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票为 3,216,544,770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99.689633%；

反对票为 2,614,368 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081027%；弃权票为

7,399,796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229340%。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议案获得通过。

2、《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票为 3,208,732,381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99.447506%；

反对票为 10,240,757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317389%；弃权票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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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85,796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235105%。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议案获得通过。

3、《A股 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同意票为 3,215,255,170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99.649665%；

反对票为 3,702,268 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114744%；弃权票为

7,601,496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235591%。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议案获得通过。

4、《H股 2025年年度报告》

同意票为 3,215,045,170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99.643157%；

反对票为 3,784,468 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117291%；弃权票为

7,729,296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239552%。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议案获得通过。

5、《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票为 3,218,048,637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99.736242%；

反对票为 1,609,769 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049891%；弃权票为

6,900,528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213866%。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议案获得通过。

6、《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制定 2026年度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同意票为 3,218,225,237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99.741716%；

反对票为 1,428,669 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044278%；弃权票为

6,905,028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214006%。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议案获得通过。

7、《关于聘任 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议案 7.01 聘任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6年度

境内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同意票为 3,210,032,738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99.487807%；

反对票为 9,412,628 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291723%；弃权票为

7,113,568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220469%。

表决结果：本子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议案获得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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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7.02 聘任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26年度国际核数师

同意票为 3,207,814,590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99.419061%；

反对票为 11,603,276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359618%；弃权票为

7,141,068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221321%。

表决结果：本子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7.03 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与其商定报酬原则，授权管理

层根据确定的原则决定具体报酬

同意票为 3,209,157,530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99.460682%；

反对票为 10,057,976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311725%；弃权票为

7,343,428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227593%。

表决结果：本子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议案获得通过。

8、《关于向有关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并授权董事长签署所有相关融资文件

的议案》

同意票为 3,024,672,869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93.742992%；

反对票为 194,881,337 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6.039913%；弃权票

为 7,004,728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217096%。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议案获得通过。

9、《关于对控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票为 2,972,003,807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92.110631%；

反对票为 247,371,659 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7.666733%；弃权票

为 7,183,468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222636%。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议案获得通过。

10、《关于授权进行低风险投资理财业务的议案》

同意票为 3,026,563,674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93.801593%；

反对票为 192,934,732 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5.979582%；弃权票

为 7,060,528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218825%。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议案获得通过。

11、《关于授权开展金融衍生品业务的议案》

同意票为 3,217,267,687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99.712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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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票为 2,225,119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068963%；弃权票为

7,066,128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218999%。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议案获得通过。

12、《关于批准及授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开展下游客户金融业务并对外提供

担保的议案》

同意票为 3,209,434,921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99.469279%；

反对票为 9,868,445 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305850%；弃权票为

7,255,568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224870%。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议案获得通过。

上述议案均为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公司已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

况单独计票。

本次股东会中，公司核心经营管理层持股计划及第二期核心经营管理层持股

计划参与了现场投票，其行使股东权利的行为和决策过程符合对应的《中联重科

股份有限公司核心经营管理层持股计划》《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核心经

营管理层持股计划》的约定，不存在根据《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核心经营管理

层持股计划》《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核心经营管理层持股计划》规定应

回避而未回避表决的情形。

综上，本所认为，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中国境内法律的规

定，亦符合《公司章程》，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

综上所述，本所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中国境内法律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参与本次股东会表决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

会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叁份。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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